2017年五华县第二届环华超越百公里骑行活动
风险告知书（免责声明）

1、 本人自愿参加“2017年五华县第二届环华超越百公里骑行活动”，理解、同意、签署与此有关责任的豁免、权利放弃和风险承担的声明文件。 本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人郑重声明：本人已根据自身的状况作出参加本活动的决定，并对自己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如在活动过程中发生非因他人的侵害行为造成的人身及财产等意外损害，活动的其他参与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由受害人依据法律规定和本声明依法解决，一切风险将由本人承担。

   2、本人了解“2017年五华县第二届环华超越百公里骑行活动”要求购买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的意义，并会在加入活动前自愿购买保险。

   3、本人能够通过以下措施来减少风险：注意自身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注意所有与安全相关的装备及车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完好的头盔、手套，制动性能良好的车辆。

4、本人完全理解，参加本活动往返交通途中和本活动中如果发生意外事故，义工或者其它参与人员虽无义务但会在具备救援条件时以义工认为适当的方式参与救援，但不能保证救援一定是及时和有效的，同时对于事故造成的身体损害，乃至不可逆转的永久性身体损伤、后遗症等，以及事件伴随的经济损失，本活动主承办方、其它参与人员、义工不承担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

5、本人保证活动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实名信息是个人自愿提供并真实有效，若提供虚假信息，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6、本次活动一旦报名，即视为参加者（包括代他人报名者，被代报名参加者）已经充分了解并自愿接受本活动公布的内容和本免责声明，本免责声明自动生效。 

7、本声明同样适用于本次活动各环节的志愿者人员。 本人已将此声明文件内容告知家属近亲并已征得家属近亲的同意，本声明文件正式文本由家属近亲保存壹份，法律效力溯及家属近亲。 

本人保证已完全阅读、理解并同意上述须知及申明条款，并签名确认如下：

                           参加者真实姓名(正楷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请按指模








